	[bookmark: _GoBack]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新進人員就職通知單
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  日

	姓 名
	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

	生日
	年    月    日
	到職日期
	年　　　月　　日

	職稱
	
	電話
	住宅:         
手機:

	地址
	戶籍地址:

	
	通訊地址:

	學  歷
	

	進用方式
	□聯合甄選、公費生、考試等分發　□本校甄試錄取
□介聘（市內、省市介聘）     □超額分發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留職停薪復職
	前職機關
	單位
	

	
	
	
	職稱
	

	勞工退休金
(代理【課】教師填寫)
	個人提撥率：□0% □1% □2% □3% □4% □5% □6% 〈請擇一勾選〉
機關提撥率：依規定提撥6%。

	健 保 眷 口
	       口，眷屬姓名：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   〈請附戶籍資料〉
（本人到職起薪加保，眷屬自  月  日起依附本人加保，原單位自行辦理轉出）

	各  單  位  報  到  審  查  及  核  章
	單位
	簽章

	
	教務處
	教學組         設備組               資訊組                主任

	
	學務處
	訓育組         生輔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

	
	總務處
	出納組         文書組               庶務組                主任

	
	輔導室
	資料組         輔導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

	
	圖書館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

	
	會計室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

	
	人事室
	□教育人員：本薪     元、年功薪 　　元，合計　　　 　元。
應敘 □公務人員：　　任第　　職等         本(年功)俸　　  級　　　  俸點。
　　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校 長

批 示
		


註： 一、所送畢業證書等證件均無虛偽不實，否則應負相關法律及行政責任。
二、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、第33條、教師法第14條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1第1項所規定不得任用
    為教育人員之情事。
三、本表應由人事室查驗學經歷等證件並完成報到手續，未完成報到者，不得核支薪俸。
